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循环经济法” ）已于2009年1月1日施行。根据该法第十一条“国家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发挥技术指导和服务作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委托有条件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循环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国家鼓励和支持中介机构、学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我会将更进一步加大促进循环经济工作的力度。为认真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法律，特通知如下：
一、  各会员单位应将“循环经济法”列入今后重要学习日程，采用集中学习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务使单位职工人人知晓、深入理解并遵照执行。
二、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查核本单位在资源利用中不合理不充分的现象，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各单位有好的经验，应及时用书面或电子文件传至我会，以便推广。
三、  为鼓励、支持和方便从事环境资源循环利用单位的工作，自即日起，对符合条件（附件一）的会员单位颁发《安徽省环境资源循环利用资质证书》。申报单位须填写《安徽省环境资源循环利用资质证书申请表》（附件二）。该证书有效期为一年，对符合续证条件的可于有效期满前的二个月申请续证。办理该证，不收取办证费。
特此通知。
安徽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200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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